
 
   

 

  

   

 

  

 

  

  

 
 

 
 

  

 
 

 

 

  

 

 
 

 
 
 
 
 
 

 
 

 

  

  

審核二ＯＯ六至Ｏ七年度 答覆編號

開支預算  HPLB(PL)120

問題編號  

1233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 118 規 劃 署 	 分 目 ：

綱 領 ：  (1)  全 港 規 劃

管 制 人 員 ： 規 劃 署 署 長

局 長 ：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在 此 綱 領 下 ，  2006-07 年 度 的 預 算 較  2005-06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 1,630 萬

元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(a) 	 該 筆 款 項 有 多 少 用 於 規 劃 研 究 ？ 請 列 出 有 關 的 研 究 項 目 及 其 涉 及

的 資 源 ；  

(b) 	 除 (a)項 外 ， 請 詳 細 列 出 其 他 款 項 的 用 途 。  

(c) 	 增 加 撥 款 後 ， 為 何 制 作 全 港 規 劃 策 略 的 調 查 和 研 究 報 告 會 由  2005
年 的  426 個 減 至  2006 年 預 算 的  360 個 ？ 及  

(d) 	 就 “ 旺 角 購 物 區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” 、 “ 海 港 規 劃 圖 檢 討 ” 及 “ 尖 沙

咀 地 區 改 善 研 究 ”  3 個 規 劃 和 發 展 研 究 ， 各 項 目 的 開 支 及 人 手 在  
2005-06 及 2006-07 年 度 分 別 為 何 ？

提 問 人 ： 陳 婉 嫻 議 員

答 覆 ：  

(a) 	 在 2006-07 年 度 所 增 加 的  1,630 萬 元 撥 款 中 ， 有  1,360 萬 元 會 用 作 下 列 顧 問

研 究 的 經 費 ：

香 港  2030：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略  596.4 萬 元

尖 沙 咀 地 區 改 善 研 究  156.0 萬 元

旺 角 購 物 區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 189.8 萬 元

二 零 零 五 年 跨 界 旅 運 統 計 調 查  * 262.9 萬 元

有 關 邊 境 禁 區 的  1 項 新 規 劃 研 究  350.0 萬 元

有 關 可 能 闢 設 的 東 部 跨 界 通 道 的  1 項 新 規 劃 研 究  110.0 萬 元

減 其 他 現 有 研 究 在  2006-07 年 度 所 減 省 的 流 動 － 309.0 萬 元

現 金 需 求

總額： 1,356.1 萬元

約為 	  1,360 萬元



 

 
 

 
 

 

 

  

  

  
 

 

 

 

  

  

 
 

* 	 由 於 接 獲 的 投 標 建 議 書 無 一 入 選 故 “ 二 零 零 五 年 跨 界 旅 運 統 計 調 查 ” 沒

有 進 行 。 我 們 將 於  2006 年 再 次 。  招 標

，

(b) 	 除 (a)項 外，其 餘  270 萬 元 將 用 於 加 強 跨 界 規 劃 工 作 的 人 手 支 援 及 部 門 運 作 開

支 。  

(c) 	 所 製 作 的 調 查、報 告 和 文 件 數 目 有 所 減 少，主 要 是 因 為 進 行 中 的 規 劃 研 究 的

主 要 部 分 已 經 完 成 。  

(d) 	 “ 海 港 規 劃 圖 檢 討 ” 主 要 由 內 部 人 員 進 行，“ 尖 沙 咀 地 區 改 善 研 究 ” 及  “ 旺

角 購 物 區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” 則 為 顧 問 研 究 。 這 兩 項 研 究 在  2005-06 年 度 及  
2006-07 年 度 的 分 項 支 出 列 於 下 表 ：  

2005-06 年度  (萬元 ) 2006-07 年度  (萬元 )

尖 沙 咀 地 區 改 善 研 究  49.2# 205.2#

旺 角 購 物 區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 51.3# 241.1# 

# 	 這 是 各 項 研 究 在  2005-06 年 度 及  2006-07 年 度 的 流 動 現 金 需 求，而  (a)項 的

數 字 則 為 各 項 研 究 的  2006-07 年 度 撥 款 對 比  2005-06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所 增 加

的 數 額 。

姓 名 ： 馮 志 強

職 銜 ： 規 劃 署 署 長

日 期 ：  11.3.2006 




